
关于下发 2024年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
考核评分表的通知

各基层社、直属企业：

根据供销系统年薪制考核的要求，需对各基层社、直属

企业 2024年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完成情况实施考评。社有

资产考评内容包括社有资产管理、社有资产安全、数字赋能

和社有资产经营（社有资产综合利用）等四方面及倒扣分项，

设总分 100 分。现将 2024年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评分

表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2024年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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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024年度社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评分表
（满分 100分）

序

号
考评项目 考评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考核分 备注

1

社有资产

管理

（32分）

有完备的资产管理

制度和职能科室，开

展资产日常维护和

管理。

明确资产管理专（兼）职科室，明确资产管理分管领导和责任人员，

制定契合自身实际的资产管理制度，制度上墙（2分）。
2

2

有自有资产的单位，入账的土地、房产等资产权证保管齐全，权证

和实际相符；无自有资产的单位，托管、借用或租用资产手续齐全，

依据完备（2分）；除处置过户补办更新外，按要求（配合）补办、

更新不动产权证；资产标牌上墙，信息准确，无污无损（2分）。

4

3

对自有、托管、借用或租用的资产管理得当，无纠纷、信访、诉讼

的，得 5分；因客观原因发生发生纠纷、信访或诉讼的，及时处理

完成，影响较小，减半得分。因资产单位主观过失、错误等原因发

生纠纷、信访或诉讼的，不得分。

5



4

以“三个一批”为主

线，谋划资产保值增

值。

年初制定“三个一批”目标计划，制定切合基层社、企业实际的实

施细则，并上报区社（3分）。完成资料整理归档，主要包括谋划项

目的计划、审批备案、项目概况、相关合同、完成结果等。（2分）

5

5

按照流程审批，并在计划时间内完成目标任务。“提升一批”包括维

修、改造等，投入每增加 5万元，得 2分，最高 8分；“处置一批”

包括拍卖、置换等一次性处置，每处置一处得 2分，最高 4分；“新

增一批”包括新购置资产，每增加一处得 2分，最高 4分。未按流

程上报但实际完成的，减半给分，一年期以上谋划项目按年度目标

完成情况赋分。

16

6

社有资产

安全

（24分）

实行资产管理责任

制，开展安全巡检与

整改闭环。

各单位根据实情制定《资产管理责任状》，有详尽的资产管理条款（2

分），单位主要领导与资产管理专（兼）职科室、分管领导及相关责

任人员与签订全员《资产管理责任状》，明确资产安全条款，履行安

全管理职责（4分）。

6

7

定期开展资产安全巡检，履行资产单位安全义务，及时掌握资产状

况（1分/月，共 12分），截至 15号未开展巡查的，黄牌警示，截至

20号未开展巡查的，红牌警示并关闭该处巡查单，当月安全巡查不

得分，2次及以上红牌，全年安全巡查不得分。

12

8

不定期开展抽查和自查，及时处理整改安全隐患，形成闭环，制作

资产安全台账（6分），被区级及以上其他部门检查中发现资产安全

隐患，该项不得分。

6



9

数字赋能

（12分）

维护资产数据完整，

及时更新数据，及时

处理预警。

资产管理系统内的资产管理、经营、巡查数据真实、完整，能全面

反映单位的资产状况。资产出租后，及时将租赁信息录入资产管理

系统的，资产管理信息发生变动后，及时调整主、子资产信息（2

分）。

4

10

租赁周期到期后，及时收取租金，并在资产管理系统登记入账 ，到

期前 15天黄牌警示，根据预警及时处理，单条红牌警示当月租金数

据维护不得分。

8

11

社有资产

经营

（32分）

通过班子集体决策，

制定切合实际的年

度经营目标，提高资

产利用率。

制定切合实际的社有资产年度经营目标，并上报区社（2分），完成

年度目标（2分）。经营收入与去年同比每增加 5%得 2分，最高 6

分。

10

12 新建、新购资产产生效益每增加 5万元，得 2分，最高 6分。 6

13

严格执行《上虞区供销系统资产租赁管理细则》，履行审批备案、公

开招租程序流程，签订合同和租赁安全协议，并制定成资产租赁台

账（4分）。

4

14 半年以上闲置资产出租每增加 1处得 3分，最高 6分。 6

15
提高社有资产利用效率，资产出租率保持去年同期水平（2分），高

于去年同期水平（2分）。资产出租率高于系统平均水平（2分）。
6



16

社有资产

综合利用

（32分）

（养老、

油气适

用）

对资产开展有效的

综合利用，为企业发

展提供支持。

凭借自有、托管、借用或租用的资产，产生非营业收入，达到 10万
元的，得 3分，达到 20万元的，得 4分，达到 30万元的，得 5分，

达到 40万元的，得 6分。非经营性收入与去年同比每增加 10%得 2
分，最高 6分。

12

17

凭借自有、托管、借用或租用的资产，开展社会化服务、为农服务、

上级指派的应急保障服务等，（2分/项，最高 10分）；受到受到区级

及以上表彰，在区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（2分/次，最高 10分）。

20

18 倒扣分项
截止当年末，存在半年以上经营性闲置资产且未采取有效措施的每

处扣 4分。

19 倒扣分项

在区社日常资产巡检过程中，每发现 1处资产管理系统内账实不符

扣 3分，每发现 1处出租相关信息未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备案表、上

传系统分别扣 3分。


